
盘安委办发〔2023〕11 号

关于做好全国“两会”期间安全生产
工作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辽滨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管委会，市安委会成员单位：

全国“两会”召开在即，为认真贯彻落实 2 月 23 日、2

月 26 日市委常委会和 2月 24 日全市安全生产综合督查动员

大会会议精神以及炳森书记、邢鹏市长的批示指示，深刻汲

取“1.15”浩业化工事故教训，强化问题导向，严格措施落

实，切实加强当前安全生产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

险，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确保全国“两会”期间

安全稳定，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做好全国“两会”期间安

全稳定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从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部署要求上

来，做细做实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要将安全生产工作作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认真分

析研判本地区、本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形势，提前谋划、

统筹部署，以最高标准、最严举措全力抓好全国“两会”期

间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确保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为全国

“两会”顺利召开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突出重点，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入分析研判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

对安全生产工作可能带来的影响，高度重视当前生产经营活

动活跃等可能带来的不利因素，深刻吸取近期各类事故教训，

举一反三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确保取得实效。

一是各级领导干部要亲力亲为、主动上手，及时组织对

本地区、本行业（领域）开展系统排查，对重点单位、重点

部位和重大危险源要列出清单、现场核查，及时掌握新的风

险隐患，对安全风险大的重点企业和薄弱环节，滚动排查、

动态分析。

二是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持续深入安全生产大检查，组织



力量深入基层、深入现场，重点对本地区、本行业（领域）

贯彻落实全国、全省和全市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工作部署，

落实全国“两会”期间各项安全防范责任措施，深化重点行

业领域专项整治，加强复工复产高危行业企业安全监管，加

强应急值守等工作进行明查暗访，进一步压紧压实企业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全力打好全国“两会”期间安全防范攻坚战。

市安委会办公室将组织力量对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领域）、

重点企业和重点建设项目进行督查检查。

三是突出重点行业和领域，聚焦危化品、消防、道路交

通、建筑施工、城镇燃气、危险废物、交通运输、非煤矿山、

特种设备等安全事故多发高发领域，围绕“建、管、救”扫

盲区除死角，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坚决防止群死群伤、

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三、严格措施要求，推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

各地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采取全面排查和重点检查相

结合、明查和暗访相结合、工作督导和执法服务相结合的方

式，对本地区、本行业领域全国“两会”期间安全防范工作

进行全方位督导检查，严格四项措施要求，确保工作实效。

一要召开一次专题会议。深入分析本地区、本行业（领

域）安全生产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制定严密的防范措施，

落实各方责任。二要组织一次专项督导。要采取领导带队检

查、突击检查、随机抽查等方式，对易发生群死群伤事故的



高危行业领域进行专项督导，确保各项监控措施到位。三要

督办一批重大隐患。要按照重大隐患整改督办闭环机制要求，

加强挂牌督办隐患整改力度，按照时限要求抓紧整改，对整

改难度大的重大隐患进行跟踪督办，对一时难以整改到位又

无法保证安全的重大隐患，要责令立即停产停工，落实盯守

措施。四要严肃查处一批违法行为。各地各部门要抓实抓细

重点企业安全防范工作，深入基层一线和企业现场从严从实

开展监管执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要坚持问题导

向，切实增强检查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对隐患整改不力或拒

不整改的，依法采取关闭取缔、行政处罚、停产整顿等措施，

以高压态势促进企业安全管理。

四、强化应急值守，提高安全防范能力

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全国“两会”期间值班值守工作，

严格落实领导 24 小时带班值班制度，要加强应急救援队伍

应急备勤工作，做好装备、物资、队伍等各项应急准备，确

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迅速启动响应、科学有效处置。各级公

安、交通运输、气象、应急等部门要加强协作联动，充分发

挥部门间安全生产预测预警和应急协调联动机制作用，及时

发布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强化安全风险防范，确保安全。

五、做好安全生产隐患排查统计和上报

为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建立安全生产隐患清单的

批示指示，按照《盘锦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



加强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的通知》《盘锦市安全生产

委员会关于成立全国两会期间安全生产督查检查工作专班

的通知》要求，实施安全生产隐患清单日报制度（具体截止

时间以具体通知为准，清单样式见附件），由市直各负有安

全监管职责的部门汇总本领域所有隐患排查情况（例：市应

急管理局要调度汇总各地区应急部门的隐患排查情况）。

2 月 28 日 15 时前，市直各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要

汇总上报1月 1日-2月 28日期间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情况（附

件 1.2.3）。

即日起，每日 15 时前要汇总上报前一天安全生产隐患

排查情况（附件 1.2.3），若前期未整改的隐患现已整改，

请在上报附件时进行标红处理。

附件：1.安全生产隐患清单（未完成整改）

2.生产安全隐患清单（已完成整改）

3.安全生产隐患统计表

联系人及电话：师雯，15042775605。

盘锦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3 年 2 月 27 日


